
保 密 合 同

甲方(员工）：
乙方(公司）：

鉴于甲方在乙方任职，并将获得乙方支付的相应报酬，双方就甲方在任职期间及离职以后保守乙方技术秘密和其他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订定下列条款共同遵守：
第一条  双方确认，甲方在乙方任职期间，因履行职务或者主要是利用乙方的物质技术条件、业务信息等产生的设计作品、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信息，有关的知识产权均属于乙方享有。乙方可以在其业务范围内充分自由地利用这些设计作品、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信息，进行生产、经营或者向第三方转让。
第二条  甲方在乙方任职期间，须遵守乙方相关的保密规章制度，履行与其工作岗位相应的保密职责。乙方的保密规章、制度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之处，甲方亦应本着谨慎、诚实的态度，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维护其任职期间知悉或者持有的任何属于乙方或者虽属于第三方但乙方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信息，以保持其机密性。
第三条  除履行职务的需要之外，甲方承诺，未经乙方同意，不得以泄露、告知、公布、发布、传授，转让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任何第三方使用这些秘密信息。
 第四条  双方同意，甲方离职后一年内仍对其在乙方任职期间接触、知悉的属于乙方或者虽属于第三方但乙方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和其他商业秘密信息，承担有关秘密信息的义务。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甲方承诺，在为乙方履行职务时，不得擅自使用任何属于他人的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信息，而不得擅自实施可能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若甲方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乙方遭受第三方的侵权指控时，甲方应当承担乙方为应诉而支付的一切费用；乙方因此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有权向甲方追偿。
第六条  甲方因职务上的需要所持有或保管的一切记录着乙方秘密信息的文件、资料、图表、笔记、报告、信件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载体，均归乙方所有，而无论这些秘密信息有无商业上的价值。若记录着秘密信息的载体是由甲方自备的，则视为甲方已同意将这些载体物的所有权转让给乙方。
第七条  本合同提及的商业技术秘密，包括但不限于：
1、乙方尚未公开的发展规划、方针政策、经营决策的信息、计划、方案、指令及商业秘密（经营信息的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乙方的客户名单，客户资料、营销计划、采购资料、定价政策、不公开的财务资料、进货渠道、产销策略、销售合同、销售网络渠道、招投标中的标底及表率内容等)；
2、乙方财政预算、决策报告、财务报表、统计资料、财务分析报告，审计资料、银行账号；
3、乙方的经营方法，状况和经营实力；
4、乙方机构的设置、编制、人员名册和统计表、奖惩材料、考核材料；
5、乙方未公布的人事调动、人事任免，乙方各级别及甲方的个人薪金收入情况；
6、乙方具有保密级别的文件、资料、会议记录、信件、方案、投标书、图片、电脑软件；
7、乙方内部网络上的所有信息，每个甲方的内部网络帐号及密码均应严格保密；
8、客户透露给乙方甲方的资料，或乙方给某客户的价格等，不论是口头或书面，只要明显属于私密性或机密性者，应予保密，不得透露给乙方内外非经授权之任何人；
9、乙方在履行与政府、客户合同时可以得到的一些秘密材料并加以利用，甲方必须严格遵守使用、传播、处理和控制这些材料的有关法律、乙方规定和合同要求。
   本合同提及的其他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单、行销计划、采购资料、定价政策，财务资料、进货渠道，等等。
    第八条  因本合同而引起的纠纷，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提起诉讼。
第九条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及盖章完成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  本合同如与双方以前的口头或书面协议有抵触，以本合同协议为准。
第十一条 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必须经过双方的书面同意确认，在签署本合同前已仔细审阅过合同的内容，并完全了解合同各条款的法律含义。
    
甲方签字：                       乙方盖章：    
身份证号码：                     公司代表人：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签订地点：
    


